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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国股转公司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4〕241号

关于给予广州远正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
相关责任主体纪律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广州远正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：广东省广州市

南沙区环市大道南路 25号 A2栋 3-4层。

闫军威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出具的《行政监

管措施决定书》（〔2023〕160号）查明的事实，广州远正智能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远正智能、公司）及相关责任人

员存在如下违规行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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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股份代持

2012年 11月，公司原财务总监阎煜代闫军威持有远正智能

387,500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7.75%。2016年 9月，远正智

能在新三板基础层挂牌，但公司未按规定在申请挂牌前解除还

原股份代持情形，也未在相关申报文件中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

披露股东信息。挂牌以后，阎煜代持公司股份历经多次演变，

但是公司未真实、准确、完整地披露股东信息。直至 2023年 5

月 17 日，阎煜解除了股东股权代持情形，并于 5 月 19 日以临

时公告的形式对外披露代持的形成、演变及解除情况。

二、内部控制执行不规范

一是采购内控问题。公司采购流程中部分业务缺少原始单

据，未进行全过程采购信息登记，导致采购过程无法追溯。部

分物料在月末集中办理出入库登记，存在出入库登记管理不及

时、出入库登记时间与实际发生时间不一致的情况。二是工程

项目的现场管控问题。公司主要通过劳务外包供应商实施工程

项目，但是对劳务外包供应商过程管控不足，部分直接发往项

目实施现场的物料缺少验收、签收及领用记录，且缺少施工日

志以及与劳务外包供应商完工确认与验收记录。此外，个别施

工项目验收报告仅有公司与终端客户的签章，缺少合同业主方

盖章，未见与终端客户、合同业主方的验收过程记录。

三、未落实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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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未落实已制定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，未对

2022年半年度报告、2022年年度报告、2023年半年度报告等事

宜进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。

四、会计处理不恰当

一是收入确认不准确。2021年，公司对客户 A的 7个项目

质保金合计为 4,000,000元，质保金回收期限为 6年，质保金比

例较高，回收期限较长，具有融资性质，公司按应收质保金全

额确认收入，未按折现价值确认收入，导致 2021年营业收入多

计 81.15 万元,占当年营业收入比例为 0.88%。二是会计科目披

露不准确。2022年，公司对客户 B、客户 C、客户 D和客户 E

应收质保金合计金额 31.03万元，回收期限均为一年以内，应分

类为合同资产，公司当期年报披露为其他非流动资产；公司对

客户 F应收未结算款 109.65 万元，账龄 1-2年，应分类为其他

非流动资产，公司当期年报披露为合同资产。三是未按要求执

行新租赁准则。2022年，公司员工宿舍租金直接计入管理费用，

合计 66.26万元，未按要求确认为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，并分

别计提折旧和利息费用。

远正智能在挂牌时存在股份代持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

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业务规则》）

第 1.5条、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条件适用基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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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指引（试行）》（2013年 6月 20日发布，以下简称《挂牌

条件适用基本标准指引》）第四条的规定。公司内部控制执行

不规范、未落实内幕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、会计处理不恰当的

行为，违反了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》

（2021年 11 月 12日发布）第三条、第五条以及《全国中小企

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》（2021年 11月 12日

发布，以下简称《信息披露规则》）第三条、第十二条的规定。

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闫军威委托他人代持股份，

未能忠实、勤勉地履行职责，同时对公司上述其他违规负有责

任，违反了《业务规则》第 1.4 条、第 1.5条、《挂牌条件适用

基本标准指引》第四条、《信息披露规则》第三条的规定。

在纪律处分过程中，远正智能、闫军威向我司提交了书面

申辩。

远正智能、闫军威的申辩理由为：远正智能股份代持为 2017

年 1月董事长闫军威将原赠予其侄子阎煜的股份部分收回后形

成，并非主观故意。代持股份占比小，未对公司生产经营及股

东结构产生实质性影响，且公司主动承认、完成整改并进行信

息披露。因此，请求对其减轻处理。

根据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结合当事人的申辩情况，我司认为：

根据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，远正智能股份代持的形成时间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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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年 11月，而不是申辩材料中的 2017 年 1月。虽然公司已

主动整改，但考虑到股份代持比例达到 7.75%，导致公司挂牌

时股权不明晰，以及挂牌后股东信息披露不准确，违规事实清

楚，违规情节较重，因此，对其申辩意见不予采纳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经全国股转公司纪律处分委员

会审议通过，根据《业务规则》第 6.2条、第 6.3条及《全国中

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实施细则》第三

十七条的规定，我司作出如下决定：

给予远正智能、闫军威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并记入证券

期货市场诚信档案。

远正智能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2个交易日内，在指

定信息披露平台披露相应信息。

全国股转公司

2024年 10月 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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